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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

赵洪进  张 云

由于会计与税法在收益、费用或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方面的不同，导致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照

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在所得税会计核

算中，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

企业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其附注为依

据，结合相关账簿资料，分析计算各项资产、负债的计税基

础，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

异，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暂时

性差异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确定递延所得税资

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

用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

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二是递延所得税费用，但不包括直

接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的交易和事项以及企业合并的所得税

影响。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主要包括：确定资产、负

债的账面价值；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比较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确定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和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下面就主要程序加以分析说

明。

一、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五条规定，“资

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

额。”本质上，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按照税法规定在未来

使用或最终处置时，允许作为成本或费用于税前列支的金

额。

例 1：企业某项设备，原价为 500万元，使用年限为 10

年，会计处理时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税务处理允许加速折

旧。假定企业在计税时对该项资产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

旧，净残值为 0。计提了 2年的折旧后，会计期末，企业对

该项固定资产计提了 30万元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按会计准则确定其账面价值= 实际成本-累计折旧-减

值准备 = 500-50-50-30= 370（万元）

按照税法确定其计税基础= 实际成本-累计折旧=500-
100-80= 3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无需

纳税，则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价值。通常情况下，资

产取得时其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是相同的，后续计量因会计

准则规定与税法规定不同，可能造成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

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六条规定，“负

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本质上，负债

的计税基础就是其账面价值减去该负债在未来期间可予税前

列支的金额。

例 2：企业收到客户的一笔款项 100万元，因不符合收

入确认条件，会计上作为预收账款反映，但符合税法规定的

收入确认条件，该笔款项已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按会计准则确认，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作为负债反映。

其账面价值为 100万元。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的条件，可能要作为收入反映。其计

税基础 =账面价值 100万元-可从未来经济利益中扣除的金

额 100万元 =0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负债的确认和清偿不影响所得税的

计算，差异主要是因自费用中提取的负债。一般而言，短期

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交款等负债的确认和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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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会对当期损益和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其计税基础

即为账面价值。

二、比较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确定暂时性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规定，“暂时性差

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

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

性差异。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的影响，分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未来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

异，将导致未来期间应税所得和应交所得税的增加。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是指未来抵扣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将导致

未来期间应税所得和应交所得税的减少。

确定暂时性差异的方法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

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

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税法规定

允许抵减以后年度利润的可抵扣亏损，视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例3：承例1。按会计准则确定该设备账面价值 370万元

大于按照税法确定其计税基础320万元，未来纳税义务增加，

二者之差 50万元应确定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承例 2。按会计准则确定该预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00万

元。按照现行税法规定确定其计税基础为0。未来纳税义务减

少，二者之差 100万元应确定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三、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企业应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计税基础进行分析比较，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按照重

要性原则，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及相应的

递延所得税费用。企业合并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资产

和负债，应在购买日比较其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计算确认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基本原则为：对于所有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均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某些特

殊情况除外；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预计将获得的应

税所得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估计未来期间是

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税所得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未

来期间的正常生产经营所得；二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

确认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需提供相关证据。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

债，应当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

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适用税率发生变化的，应对已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重新计量，除直接在

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应当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得

税费用。

例4：某企业于 2007年 1 月 1 日购入某项设备，会计上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税法规定允许采用加速折旧，其取得

成本为 400万元，使用年限为 10年，净残值为零，计税时按

双倍余额递减法计列折旧。不考虑中期报告的影响，企业在

2007 年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的折旧额为

40万元，计税时允许扣除的折旧额为 80万元，则该时点上

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360万元与其计税基础320万元的

差额构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如其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应确认 13.2万元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四、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企业在计算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

（或收益）以后，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为两者之和。即：所

得税费用 = 当期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

税收益）。其中：

当期所得税费用 = 应纳税所得额 ×当期适用税率

递延所得税费用 =（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期初递延所

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 5：某企业 2007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中部分项目

情况见表格：

单位： 元

假定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 ，2007年按照税法

规定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1 000万元。预计该企业会持续

盈利，能够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 30 × 33% = 9.9（万元）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80 × 33% =26.4（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 =26.4-9.9= 16.5（万元）

应交所得税 = 1 000 × 33% =330（万元）

所得税费用 = 当期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330+ 16.5=346.5（万元）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 大学管理 学院）  责任 编辑  张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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